屏東縣103年「藝起畫廉」創意美術比賽實施計畫
	一、目的
	為建立全民反貪，防貪意識，宣揚「清廉．效能」之施政理念，及強化校園品德教育，將反貪倡廉觀念向下紮根，以推動清廉校園誠信文化。

	二、指導單位
	屏東縣政府政風處、教育處

	三、主辦單位
	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四、承辦單位
	屏東縣恆春國民中學 

	五、作品主題
	反貪倡廉

	六、比賽組別
	1.國小組〈中年級組〉                     6.國中組〈美術班組〉
2.國小組〈中年級美術班組〉               7.高中職組〈含五專前三年〉
3.國小組〈高年級組〉

4.國小組〈高年級美術班組〉

5.國中組〈一般班級組〉

	七、比賽辦法
	1.作品主題：各類創作作品需與『反貪倡廉』觀念有關，創作需掌握生活化、趣味化等原則。
2.作品種類：類別不拘，需以創作為主，不得臨摹。
3.各組作品規格最大不得超過對開（約39公分×108公分或78公分×54公分），最小不得小於四開（約39公分×54公分）。
4.參賽者寄送作品前請務必於本校網站下載並親自填寫報名表及授權書各乙份，並隨同作品於收件日截止前寄達本校（以郵戳為憑）或親自送達。

	八、收件日期
	自即日起至103年4月18日(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6：00前

	九、收件地點
	恆春國中輔導室〈恆春鎮文化路79號〉

電話：(08)8892039轉15

	十、評選
	訂於103年4月25日(星期五)辦理評選作業。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評審之，評審委員如對參賽作品有疑義，得要求參賽者至現場作畫。

	十一、獎勵
	擇取各組前三名各頒超商禮券（第一名：3000元，第二名：2000元，第三名：1000元）及獎狀乙紙，另佳作各組各取2名頒發超商禮券500元及獎狀乙紙，以上各組得獎名額得從缺。

	十二、公布得獎名單
	訂於103年4月30日（星期三）中午12:00以前將得獎名單公佈於屏東縣政府政風處、恆春鎮公所及恆春國中學校網站；另行以電話通知得獎人前來指定地點領獎。

	十三、附則
	1. 參賽者作品應為參賽者之個人創作，如經檢舉為臨摹、抄襲或係他人加筆之作品，於評選前經查證屬實，不予評選；如有爭議，得交付評選委員會決議。如於評選完成後經查證屬實，該得獎者喪失資格，並追回禮券及獎狀。
2. 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不得參賽，如經查證屬實，即取消資格。

3. 各得獎作品著作權、所有權及版權授與主辦單位所有，需填寫授權書乙份，並得由主辦單位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用，不另給酬。

4. 本實施計畫經奉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報名表
屏東縣103年「藝起畫廉」創意美術比賽

報名表

	參賽類別

（請打ˇ）
	參賽組別
	□國小中年級組              □國中組

□國小中年級組（美術班組） □國中組（美術班組）
□國小高年級組                 □高中職組（含五專前三年）
□國小高年級組（美術班組）                        


	參賽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    名
	（必填寫）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生；   歲

（必填寫）
	性    別
	□男；□女

	身分證字號
	（必填寫）

	聯絡地址
	□□□
（郵遞區號）                                                                                                      （必填寫）

	戶籍地址
	□□□
（郵遞區號）                                                                                                      （必填寫）

	聯絡方式
	電話：H-(  )         O-(  )
傳真：         手機：               （必填寫）
	電子郵件信箱
	           @

	就讀學校
	       縣      市（鄉、鎮）

校名：       
	家長（監護人）
	（未成年者必填寫）
	作品媒材
	（美術創作比賽必填寫）                    

	作品標題
	                （美術創作比賽必填寫）


屏東縣103年「藝起畫廉」創意美術比賽
授權同意書（未成年者版）
茲因參賽人__________參加屏東縣103年「藝起畫廉」創意美術比賽（以下簡稱本比賽），本人__________係參賽人之法定代理人，現同意將參賽人參加本比賽之圖像、影像、著作、肖像權及任何相關之智慧財產權非獨家、非專屬、不限地域無償授權屏東縣政府利用，將作品照相後公布於網站上，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惟參賽人仍為前開各項權利之權利人，有權自行利用相關內容。
參賽人：                            （簽名）
學校單位：
授權人（法定代理人）：               （簽名）
與參賽人關係：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屏東縣103年「藝起畫廉」創意美術比賽
授權同意書（成年人版）
茲因本人__________參加屏東縣103年「藝起畫廉」創意美術比賽（以下簡稱本比賽），本人現同意將本人參加本比賽之圖像、影像、著作、肖像權及任何相關之智慧財產權非獨家、非專屬、不限地域無償授權屏東縣政府利用，將作品照相後公布於網站上，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惟本人仍為前開各項權利之權利人，有權自行利用相關內容。
授權人（參賽人）：                         （簽名）
學校單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